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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与琉球划界分岛问
题探析*

黄俊凌＊＊

摘 要: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琉球领土主权问题时，倾向将其托

管。1946 年，盟总制订了《关于非日本领域各岛屿分离之文件》，将日本历次

侵占的别国领土剥离出日本，其中包括琉球群岛。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驻

日代表团等部门在规划琉球领土主权处置问题时，分析到可能产生的中、日两

国关于琉球的划界分岛问题。1947 年间，美国曾向国民政府试探性地提出将

琉球“划界分岛”的策略建议，国民政府亦有机会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琉

球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归入台湾省管辖。但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国民政府采取

了“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琉球托管政策。1949 年底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

丧失了主导对外关系的实力，沦为美帝国主义对抗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工

具，也彻底丧失了在琉球议题上的主导权，最终不得不面对琉球以及钓鱼岛被

日本控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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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琉球政策演变、琉球归属问题及其对中日

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影响等，近年来学术界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主要的观点认为战后国

民政府的琉球政策是倾向将其交联合国或中美两国托管且不能归属日本，焦点集中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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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琉球“托管”或“复归收回”“明”、“暗”两线的战略讨论上。① 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涉

及到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其在东亚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也与当时盟国对日本领土处置的政

策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战后国民政府琉球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政府

对日本领土处置的规划。由于笔者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发现外交部在研究对日领土

处分的规划方案时，包含中日领土界定时分割琉球的设想。而恰巧的是 1947 年 4 月，美

国也曾试探性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将琉球“划界分岛”且由中、日各据一半的提议，想藉此

再试探下国民政府对琉球领土处置的正式态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却对此提议则保持长达半

年的缄默，显然也对美方试探性的建议拿捏不定。那么，国民政府对美方提出的琉球“划

界分岛”方案究竟有何考虑? 对此问题，除了个别著述从当时驻日代表团在对日和约草案

研究中，提及琉球与日本、中国划界的方案，略微分析国民政府对日领土处分规划时有关

琉球分岛可能的情况外，尚无学术成果对此进行专门探讨。② 由于琉球领土主权的归属，

决定中、日之间的领土划界问题，也涉及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否划入琉球界内的争

议，对现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执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国民政府“外交

部”档案等资料，对此问题进行粗略的探究，力图做出合理解释，以祈将来有更多的研究。

一、抗战胜利之际国民政府对日本领土处分的规划

1943 年 11 月 23 日，开罗会议召开，中、美、英三国商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和

战后东亚秩序的重建。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反

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

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

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

立”。③ 这是反法西斯盟国清算日本帝国主义侵取别国领土的初步构想。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公告》中，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时，重申了开罗宣

言对日本领土的处置，并提出了对日领土处分的新规划，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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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①这说

明，二战末期反法西斯盟国有意识地要重新认定日本历次侵略所占领的他国领土及其处置

问题。1946 年 1 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部发布训令，对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作出详细

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本指令之目的在规定日本领有日本四个主要岛屿(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

州) 及对马岛北纬三十度以北琉球( 南西) 群岛( 口岛除外) 约一千以内之邻接小群岛。

下列各岛不属于日本:

A. 郁陵岛、竹岛和济州岛;

B. 北纬三十度以南之琉球岛( 西南) 群岛( 包括口岛) 、伊豆、南方、小笠原、火

山( 硫磺) 群岛及其他所有在太平洋上之岛屿( 包括大东群岛、冲鸟岛、南鸟岛和中鸟

岛) ;

C. 千岛群岛、哈火马涩( 齿舞) 群岛( 包括水晶、勇留、秋勇留、志发、多乐群

岛) 伊丹( 色丹) 岛。

下列各地域应不属于日本帝国政府之政治上及行政上之管辖:

A. 日本于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后时受委任统治或以任何名义夺取或占领太

平洋上之一切岛屿;

B. 东北四省( 满洲) 、台湾及澎湖列岛;

C. 朝鲜;

D. 桦太( 库页岛) 。②

可以说盟国最高司令官总部所发布的此项训令，贯彻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有

关日本战后领土处分的原则，是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共同决定的，具有最高的权威，

除“盟军总部领有规定外，今后凡该部所颁发之训令、命令、指令、备忘录等，均以本指

令所定为标准”③。抗战胜利后，由于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已经顺利回归中国，对

日领土处分中与中国仍有密切关系的就剩下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

对于琉球问题，国民政府内部在抗战结束之时，已有相当的讨论。早在开罗会议举行

之前，国民政府出于对自身国力和中美关系的顾虑，倾向将琉球托管。④ 而蒋介石在开罗

会议召开期间就琉球主权归属问题向罗斯福所作的表态，从相关的档案文件来看，也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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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琉球被托管乃至支持其最终独立。如 1953 年国民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叶公超在接

受立法机构关于琉球主权问题咨询时表示: “我们对于琉球，认为最后要她独立，这个

话，是我们总统在开罗同罗斯福总统讲过的。有记录在案的。我们对于琉球没有领土的野

心，我们只希望她最后取得独立。”①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之际，关于琉球主权归属

的公开态度，是倾向将其托管直至其独立。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内部对于琉球主权

归属的讨论却仍在持续。所以，当国民政府收到盟国总司令部《关于非日本领域各岛屿分

离之文件》时，有关琉球群岛与日本领土的分离处置，尤其是琉球的归属乃至后续的划界

问题，自然引起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而引起国民党内部关于琉球归属问题更

深入的讨论。

二、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关于琉球主权归属以及琉球领土划界的规划

( 一) 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琉球主权归属以及琉球领土划界的规划

当盟国总司令部《关于非日本领域各岛屿分离之文件》出笼后，鉴于琉球问题属于战

后日本领土处置的重要一环，国民政府对此问题自然十分重视，驻日代表团、国防部、外

交部等，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其中就多少涉及到琉球领土的划界问题。从笔者现掌

握的资料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一科科长的张廷铮，拟订有关处置琉球问题的文

件最多。这些文件包括《关于解决琉球问题之意见》《琉球问题报告两项》《我对琉球政策之

研究》《琉球问题节略》《日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等。内容主要围绕着直接争取琉球主权或

者是将其交付托管等策略建议。这些档案文件每份都没有注明起草的时间，但笔者根据档

案卷宗的封面上时间范围，可以判断张廷铮拟订这些文件的时间大致在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8 月之间②。这些文件或多或少地分析了琉球的领土范围，但《日本领土处理办法

研究》最详细触及琉球的“划界分岛”问题。张廷铮在《日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一文中，再

度重申了琉球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毗连台湾，屏障东南，就国防安全言，对我国关系实

极重大”，“我国如不欲与海军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实为我必争之地”，极力主张国民

政府在战后日本的领土处置上，务必争取琉球，实在万不得已，“我似应主张将毗连台湾

之八重山及宫古列岛划归我国”。③ 张廷铮的建言，点出了中国在日本领土处置问题———

必须争取琉球，也提到了一旦无法收回琉球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必然涉及到琉球的领土划

界问题，而将琉球的八重山和宫古列岛划入中国境内则为最后的选择。张廷铮详细分析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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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未来领土主权可能出现的 5 种处理情况以及国民政府相应的对应策略，大致如下:

( 甲) 办法

( 子) 归还我国或交我托管

理由: ( 一) 琉球曾为我属邦。( 二) 琉球问题迄今仍为中日外交悬案

( 丑) 中美共同托管

理由: 如和会中反对归还我国或交我托管，则此为退一步办法。

( 寅) 美国托管

理由: 琉球一役，美国牺牲惨重，故甚重视琉球在战略上之价值。如其他国家均

不反对由美托管，则基于中美邦交之亲密，似亦可予支持。

( 卯) 琉球为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

理由: 此为我争取琉球最后一步办法，即提议援引特里斯特前例，以琉球为联合

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并要求约文中载明两点:

( 1) 自由领土应绝对中立化及非军事化。( 2) 行政长官之任命，事前须征得我国

之同意。

( 辰) 反对归还日本

理由: 如琉球归还日本，则将来台湾亦必不保。①

显然，在这份构想里，国民政府争取琉球领土最坏打算是琉球成为联合国“保护下之

自由领土”，但“此为我争取琉球最后一步办法”，还有争取琉球成为中国领土的希望。而

反对琉球归日本的原因，则出于对中国国防安全的考虑，尤其是台湾可能面临来自日本的

威胁。当然，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涉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划界问题。如果琉球从日本

领土划出，那么琉球与日本的领土划界并不需要国民政府过分重视，国民政府的目的只要

争取琉球归属即可。但万一琉球最终仍被归入日本领土，那么国民政府就必须严肃面对中

国与日本如何对琉球划界的问题，因为这牵扯到中国的领土权益，尤其是涉及到中国领土

钓鱼岛的划归问题。因此，无论如何，琉球的最终归属问题，都会与琉球领土范围的界定

密切相关，显然是个复杂的问题。对此，这份报告仔细地分析了琉球的具体地域范围:

( 乙) 范围

琉球东南之大东群岛( 北大东岛，南大东岛，及冲大东岛) ，距大琉球约二百海

里，为琉球之前卫，在行政系统上原属琉球岛尻群管辖，故仍应属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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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群岛本部，原分北、中、南三部，中部为冲绳群岛( 包括伊平屋诸岛及庆良

间群岛) ，南部为先岛群岛，包括宫古群岛，八重山诸岛，尖阁诸岛( 位于东经一百

二十三度至一百二十四度及二十五度三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间) 及赤尾屿( 位于东经一

百廿四度至一百二十五度北纬廿五度卅分至廿六度之间) 。在日本占领时代，合称冲

绳县。北部诸岛，可分种子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群岛三部，过去均属于九州之鹿

儿岛县管辖。盟军总部指令脱离日本之琉球群岛范围，系在北纬三十度以南包括口之

岛在内。即为琉球关系原有之领土。实属允当。①

在报告看来，盟军总部指令规定脱离日本的琉球群岛范围，是北纬三十度以南，涵盖

日本 1879 年霸占整个琉球群岛时的原有地域范围，所以认为“实属允当”。此外，他还注

意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具体地理位置及其特殊性，将钓鱼岛和赤尾屿的经纬度都特意

标志出来。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所窃据的中国领土。日本先于 1879 年吞并

琉球，并将其命名为“冲绳县”。此后，日本对钓鱼岛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虽然确认清朝

政府疏于管辖该岛，但顾忌强占会招致抗议与交涉，所以直至 1894 年 12 月日本发动的甲

午侵华战争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才于 1895 年 1 月将钓鱼岛占领并划入冲绳县管辖。甲午

战争结束后的《马关条约》中，台湾与澎湖列岛以及周边岛屿一并割让给日本，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介于台湾与琉球群岛之间，日本当局终于实现了从琉球到台湾一系列岛链的占

领。钓鱼岛之前被英国海军称为“Pinnacle Island”，大致 1900 年以后日本将其改称为“尖

阁列岛”。② 因为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侵占以及改名为“尖阁列岛”，都是暗中进

行，没有公开对外公布，所以不明就里的张廷铮在分析琉球群岛范围时，自然沿用了“尖

阁列岛”的称呼，但这并不表明张廷铮认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日本领土。实际上，

《日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在分析未来可能的琉球划界问题时，做了两个规划，其中第二

个规划清楚地分析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应属于中国的观点。其具体主张和依据如下:

如琉球不能归我国或交我托管时，则发生琉球与中国划界问题。划界时之焦点在

于八重山诸岛及宫古群岛，( 该二列岛位于东经一百廿三度至一百廿六度，北纬廿四

度至廿五度之间，土地贫瘠，并无经济价值) 是否应划入琉球范围。该二群岛与冲绳

岛相距颇远，中间又无小岛连络，而距台湾既近，中间小岛众多。且土著居民，向为

台湾移殖，语言亦与台通。美格兰特总统调停中日琉球争议时，曾建议将此二岛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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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似应主张划归我领土。

如八重山及宫古群岛未能划归我国，则退一步可要求尖阁诸岛，及赤尾屿二地划

归我国。因该二地在琉球史既未见记载，日本详细地图( 如昭和十二年( 1937) 一月十

日订正发行之最近调查大日本分县地图并地名) 虽载有二地，然琉球地名表中，并未

将其划入。且该二地距台湾甚近，目下虽划入盟军琉球占领区，但究不能确认其属于

琉球，我似应力争。①

从首个规划来看，如果琉球无法实现回归中国或者由中国托管，那么中琉划界时候，

首先考虑的就是将琉球南部的八重山诸岛和宫古群岛划归中国。因为八重山诸岛与宫古群

岛，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台湾而远离琉球的冲绳群岛，而且张廷铮认为岛上居民与台湾民众

一样，祖籍多为福建且方言相通。另外从历史上看，日本于 1879 年 3 月将琉球废藩置县

引发中日交涉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所提出的“分岛改约”，即“两分琉球”方案，就

是将八重山诸岛与宫古群岛划归清政府管辖。② 一旦八重山诸岛与宫古群岛划归中国的规

划不能实现，则张廷铮建议国民政府争取“尖阁诸岛”和赤尾屿，其理由很明确，“因该二

地在琉球史既未见记载”，当时最新日本地图的琉球地名表也没有将其标明，“不能确认

其属于琉球”，主张国民政府在中琉划界时应该极力争取。关于钓鱼岛与琉球关系的考

证，虽然张廷铮并不完全了解，但仍把握住了琉球与中国领土分界的重点，尤其是强调了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的历史地理事实，综合了以往各部门的意见，提出了对应

的分界方案。这份报告关于日本领土处理的办法以及有关琉球主权归属的论述，在当时来

说是相当有前瞻性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可谓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确实引起国

民政府的重视。

( 二) 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针对琉球主权归属的建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成立，负责战后盟国占领日本期间中国在日本的

外交事务。关于日本领土处理办法的建议，尤其是涉及琉球划界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

团也曾提出与外交部类似的看法。驻日代表团在《关于解决琉球问题之意见》中③，对于琉

球归属的立场与外交部大体相同，但其解决琉球问题的侧重点在如何处理琉球的归属上，

中琉的划界问题则是从属与琉球归属问题之下。驻日代表团认为琉球不外乎有“适用托管

制度”、“成为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自成一独立国”、“归并于同盟国”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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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托管则还可以分为“美国单独托管”、“中美共同托管”、“中国单独托管”、“中美之

外加入若干其他利害攸关国家共同托管”①。当然驻日代表团的琉球主张，重点还是在于

琉球“归并于同盟国”时，中国政府应该提出的主张，即“琉球归并于我国，认为我国领土

之一部分，此为我国最大之希望”。主张的根据在于“( 一) 琉球曾为我属邦及( 二) 琉球问

题迄今仍为中日外交悬案二理由”，“相机提出琉球归并于我”。一旦琉球归并中国的规划

无法实现时，则要主张将琉球由“中国单独托管”，“此为我国退一步之愿望”，“似为我方

力争者”，并为中国政府托管琉球提出了详细的力争理由，具体如下:

( 1) 国防: 琉球毗邻台湾，为我国东南海疆之屏障，就空防之形势而言，关系我

国防之安全者尤为密切，故琉球对于我国防上之意义，较对于其他任何国家实远为

重大。

( 2) 历史: 琉球于未被日本以武力夺取以前，远自明洪武五年( 一三七二) 即臣事

我国亘明清二代五百余年，继续入贡受封且船只通用与派遣留学生，历代未断，其与

我国在实际上关系之悠久及深切，甚于任何其他各国，允为一不能否认之事实。下述

诸例更足为佐证:

( 一) 种族: 中日琉史籍均载明太祖时，因应琉球之请求，我曾移闽人卅六姓至

琉球，由于中琉通婚关系，五百年来生殖繁衍已不能否认今之琉球人具有中国血统。

( 二) 文字: 琉球国时代其文字除其本土之四十八字母外，多用汉字。

( 三) 风俗: 当时琉球之冠婚丧祭均遵我旧礼

( 四) 宗教: 当时琉球人敬祀阙圣觐音土地诸神迄今亦然，此与我国民间所信奉

者复多相同。

( 五) 其他: 琉球国自明朝初入贡受封后历代均用中国年号，遵中国礼典律例。

( 3) 外交悬案: 当日本于明治十二年( 一八七九) 强占琉球时，我国曾根据琉球系

我属邦提出抗议，此项交涉几历二年之久，中间且一度经美总统格兰特调停，终无结

果。惟我国对于日本之此种非法行动始终未予以承认。故迄今仍为外交上之一悬案，

将来在和会中对此悬案重新提出解决之主张，当为我国应有之权利。

( 4) 人口: 我国协助琉球解决其移民问题或为最宜，盖琉球总面积约谨三千平方

公里，而大部且为贫瘠之区，其资源与出产绝不足以供养其几达八十万之人口，是以

琉球人历来出外谋生者为数常不下十万人，以琉球人口增加率之高，将来欲解决其人

口过剩问题，则移民当不失为有效办法之一，如琉球由我国单独托管，则为当地人民

福利计，由我协助其移徙台闽一带，似属最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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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通商: 将来中琉贸易之增进，实属两有裨益，盖琉球出口以糖与海产为大

宗，进口则以米、棉、布绸为主，上述诸物，我国均能承销与供应，故就贸易而言，

琉球与我国之关系亦较其他国为密切。①

以上是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为争取琉球归中国单独托管的五大理由，其中对于中国与

琉球的历史文化关系以及两者间重要的现实利益联结，做了详尽的分析，尤其是日本于

1879 年强占琉球所引发的中日交涉，驻日代表团认为这是对日和会必须得以解决的琉球

归属悬案，也是争取托管琉球的一个重要的外交依据。另外，驻日代表团也考虑到中国单

独托管琉球可能遭受的阻力，分析“将来和会中反对我方单独托管琉球之主张者，可能即

为美国，为便于实现我方主张计，必要时似可考虑对美让步，准其在琉球若干据点，于一

定期间内建立军事基地。”②“而我方单独托管之主张复未能实现”，则中美共同托管“应为

我国最低限度之要求”，当然考虑到美国可能坚持由其单独托管琉球，驻日代表团认为将

琉球变成“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为我国争取琉球最后一步之主张”，并准备于提

出此方案时附带二点条件“坚持自由领土中立化及非军事化之原则”与“行政长官之任命事

前须征询我方之同意”。至于美国可能主张单独托管琉球的举措，驻日代表团建议还是从

“强调琉球与我国国防及其他方面之关系”和美国单独托管琉球“对于东亚国际间之和谐空

气亦显将有不良之影响”出发，作为劝说美国放弃单独托管的理由。关于琉球“自成一独

立国”，驻日代表团主张“琉球由我国单独托管次之由中美共同托管，待将来联合国拥有

国际武力，足以预防及制裁侵略时，然后助其独立”。③ 无论如何，驻日代表团关于琉球

问题解决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琉球归属的可能情况及其应对上，对于琉球与日本、琉球

与中国之间的划界问题略有论及，与张廷铮的看法相似，也主张八重山诸岛和宫古群岛，

或至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应该划归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外交部还是驻日代表团，都把中国争取琉球主权或单独托管琉

球当成解决琉球问题的上策，至于琉球被日本索回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琉领土划界，对国民

政府来说显然是不得已的下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高层不得不重视争取琉球的主权问

题，虽然国民政府囹于以往托管琉球的公开表态，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争

夺琉球主权的举动。

此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措也是为收回琉球领土主权做准备。1946 年 12 月 26

日，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向外交部建议，利用国民政府行政院物资供应局派驻琉球的技术

·701·黄俊凌: 战后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与琉球划界分岛问题探析

①

②

③

《关于解决琉球问题之意见》，“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关于解决琉球问题之意见》，“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关于解决琉球问题之意见》，“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人员及工人，“我国收回该群岛领土主权之一切资料，似可密饬就地搜集”①。驻日代表团

的建议得到行政院和外交部的认可，1947 年 2 月 1 日，行政院秘书处秘书长蒋梦麟给外

交部发去公函，表明中国驻琉球的物资供应局相关人员将搜集中国“收回该岛主权之一切

资料”②。可以说，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和驻日代表团至少在对琉球的外事行动上，

隐秘地做了收回主权的准备工作。

三、1947 年国民政府在琉球“划界分岛”和琉球托管两种方案间徘徊

( 一) 国民政府对琉球“划界分岛”或琉球托管方案的犹豫不决

1947 年 4 月 16 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发电报给外交部，报告美国国务院有关

琉球问题的新动向，提到美国国务院对顾维钧表示“对琉球岛殊感无良好办法”，“美方有

主张分为南北两部，以人民及习惯与日本相似之北部归还日本，其南部划并于台湾者; 亦

有提及将琉球全部交联合国代治者。现尚未决定，询我有无主张与善策”。顾维钧对此表

示“尚未奉到政府任何训令，然私人意见可交我国代治，或交由中美两国共同代治，协助

成其独立”③。顾维钧的表态虽然属于私人意见，但还是秉持了国民政府以往托管琉球政

策的基本态度，关注的焦点还是琉球的托管，对于美方提议的琉球划界且将琉球南部岛屿

划归中国台湾省的提议避而不谈。当然，美方此举很可能仅仅是对国民政府琉球政策的又

一次试探，想了解国民政府琉球政策的意图，但顾维钧也很清楚琉球南北划界问题的重要

性，为了对此有个正式的表态，顾维钧发电文向外交部请示“我国政府主张如何，并乞密

示”。对此，外交部结合中国政府以往琉球政策的立场，提出了应对措辞“( 一) 反对以全

部或一部归还日本。防止日本再以琉球为侵略台湾南洋之跳板，及威胁我东方海防;

( 二) 反对除由中美两国联合托管以外之任何其他办法，但中美托管应有一确定而短速之

时效，如以五年或十年为期，以完成其关于自治及独立之各项准备，并防止其他势力侵入

琉球”，这个应对策略由于直接否决了琉球任何一部分“归还”日本的提议，所以实质上否

定了美国“南北两分琉球”的建言，等于间接否决了琉球南部划归中国的方案，并且将焦

点放在琉球托管上。不过，外交部对此两点应对方案没有把握，仍向蒋介石请示“是否有

当”。④ 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对美方提出的琉球处置建议也是举棋不定，迟迟没给外交

部肯定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没有给顾维钧上述两点指示。1947 年 9 月 4 日、

15 日和 30 日，外交部召开了三次对日和约审议会谈，邀请众多党政军人士参与讨论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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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转红十字会日本代表团来函请转知物资供应局冲绳岛储整处由》，“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8，台北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行政院秘书处公函从陆字第 3241 号》，“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收电第 4637 号》，“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拟就对琉球政策两点敬祈核示》，“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和约问题。首次会议，外交部长王世杰就琉球归属问题咨询众人意见时表示“我政府对琉

球问题已拟有方案，但未作最后决定”，指出“目前对琉球问题为: ( 一) 是否一部或全部

要求收回，( 二) 是否共管，( 三) 是否托管”。① 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于琉球政策确实没有

定案。具体的讨论也包括了是否一部分收回琉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琉球的划界分岛。

但第一次会谈，参会的诸位代表讨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对日和约起草的程序、对日索赔和对

日管制等，没有人就琉球领土问题发表看法。9 月 15 日第二次对日和约审议会谈，在讨

论对日领土处理问题时，外交部次长刘师舜提出“琉球群岛是和我国有切肤的关系，一八

八零年日本曾提议中日分有，我国没有答应”，“开罗会议时，我曾表示须收回台湾、澎

湖，但对琉球则无意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可有几种: 1. 交中国托管; 2. 交中国、

美国共同托管; 3. 由中国托管，而以冲绳岛为美国军事根据地”。② 显然，刘师舜虽提及

历史上日本所提的琉球分岛建议，但对于解决方式则集中在几种托管方式上，这比第一次

会谈上曾提及“是否一部或全部收回”的立场有所退缩。此次会议，针对琉球问题发言的

代表中，主张收回琉球的仅胡焕庸一人，对此问题有表态的刘士笃、万灿和柳克述等人，

则均主张琉球由中国托管。9 月 30 日，第三次对日和约审议会谈，仅有王芸生对琉球问

题发表看法，其主张琉球由联合国托管，“但中国要保留一份权利，力争归我所有，则可

不必”③。实际上，国民政府外交部三次对日和约审议座谈会主要讨论的是对日和约的程

序、对日索赔和管制等问题，琉球主权归属并非重点，而在有关的讨论中也存在“收回”

与“托管”的分歧，都没法就琉球主权问题达成共识。因此，直至 1947 年 10 月 28 日，国

民政府外交部给驻美大使顾维钧发去电报，仍表明“关于我对琉球政策以及其他有关问

题，我正在慎密审议中”，要求其“请暂勿对美方表示任何意见”④。所以，从 1947 年 4 月

中旬直至同年 10 月底，国民政府迟迟没针对美方的琉球“划界分岛”主张表明立场与

态度。

( 二) 关于国民政府对琉球“划界分岛”或托管方案举棋不定的分析

国民政府高层以及蒋介石本人，从 1947 年 4 月至 10 月这半年间，在琉球是“托管”抑

或“划界分岛”问题上，迟迟没有向美方表态，自然有其原因。一方面这不是美方的正式

外交建议，很可能只是试探性的咨询。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过早表态对国民政府而言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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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第一次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3 编“外交”，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4 页。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第二次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3 编“外交”，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1 页。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第三次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3 编“外交”，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9 页。
《关于我对琉球政策正在慎密审议中请暂勿表示意见》，“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档案馆藏。



好的外交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美方的提议，国民政府直接把琉球南部的宫古群

岛和八重山列岛，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并划入中国台湾省界内，不失为一种解决琉

球问题的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把琉球问题的解决简单化，免却了琉球的长期托管及其后

续处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政权应对国内战局尚且应接不暇，

也难以在对外战略上投入过多的精力。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美方的琉球“划界分岛”的提

案，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不失为一种选择。但随着具体情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最终没有采纳

美方的琉球分岛建议，而是逐步坚定了对琉球实行托管的政策，“外宣托管，内行收复”

的战略也逐步明朗起来，究其具体原因，有如下因素。

首先，琉球托管毕竟是国民政府战后琉球政策的基调。

早在开罗会议举行之前，国民政府出于对自身国力和中美关系的顾虑，已倾向将琉球

托管。战后，国民政府对外所宣示的琉球政策，也是倾向在对日和谈时能够单独托管或中

美联合托管。为此，外交部也为相关托管琉球的法案做了准备，亚东司第一科的陈剑横草

拟了《琉球托管协定草案》，并在草案中说明“中国以历史及地理上之便利甚可能受委为负

管理责任之国家，故本草案中所拟托管领土与管理当局之关系颇为密切”①。就在顾维钧

向外交部请示如何答复美方不久，1947 年 5 月 29 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

刘锴发电报给外交部，指出日本极有可能策划盟国对日谈判时要求“保留千岛群岛及琉球

诸岛与如不获许可，则拟将上述各岛请求联合国托管，并有意将上述各岛租借与一强国，

定期收回”，认为“我国对琉球问题已至采取行动时机，似可依照钧座将琉球交付托管原

意”，向盟国“申请作初步洽商”②。可见，不管国民政府琉球政策实施的战略目标为何，

至少面上是主张琉球托管的，也是如此操作的。所以，如果国民政府同意美方建议，将琉

球分为南北两部，北部归还日本的话，就违背了国民政府战后在琉球问题上一贯的外交宣

示，而且触及了“琉球作何处置，其绝对不能交还日本则为定论”的策略底线③。而从外交

部和驻日代表团的琉球政策建议来看，将琉球收归中国是最好的归宿，“划界分岛”是不

得以的最后选择。

其次，国民党内部和民间舆论对于收回琉球主权有不少的呼声，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

相应的压力。

1945 年 10 月 7 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的赖特才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将琉球群岛主

权收归中国的提案。该提案指出琉球“……之成为我国之属地，亦于明初之时确定”，“况

琉球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更应为我国所必争”，“故站在纯国家利害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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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托管协定草案》，“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419 /000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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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对于要求琉球之领土主权归还我国，自属天经地义，毫无争议之余地”①。1947 年

10 月 8 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

报告中，亦提出“琉球群岛与我国关系特殊，应归还我国”的建议②。不仅如此，地方政府

和民间舆论，也支持国民政府将琉球纳入中国的领土范围。如 1946 年 12 月 20 日，福建

省政府发电文给外交部，转达福建省训练团周宁联络站站长胡信藩的建议，认为“中央收

回琉球群岛为我国领土以固国防”，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策略③。在这种情况下，收回琉

球的领土主权成为国民党当局隐藏在托管策略下的终极目标，当时国民政府涉外部门也在

具体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施行将琉球“划界分岛”的琉球政策，无异于放弃

琉球中北部的岛屿，没有完全收回琉球，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以及国民政府内部，都难以

交待。

第三，琉球革命同志会是影响国民政府琉球政策的重要外部因素。

琉球革命同志会前身是琉球青年同志会，由琉球人喜友名嗣正领导，于 1945 年 8 月

改为琉球革命同志会，在台湾和琉球两地间活动。④ 琉球革命同志会的成立宗旨，为了

“琉球人民愿能回到祖国之怀抱永作藩篱”，使琉球成为中国的领土。⑤ 1947 年 6 月 26 日，

琉球革命同志会的会长喜友名嗣正再向国民政府陈情，认为“今后琉球应由中国收还，至

于日本梦想再度占领琉球，本会誓死反对，故签请中央对日和约将琉球列入议程”，并提

出三点建议: “( 一) 琉球全部应归入中国版图，确保东亚和平; ( 二) 美军放弃单独托管，

由中美政府指导之下，组织琉球人民自治政府，以正国际视听; ( 三) 琉球划分南北两区，

本岛北部由美国管理，南部由中国管理( 即靠近台湾附近宫古岛、八重山岛) 。”⑥喜友名嗣

正的陈情，无非是建议国民政府将琉球纳入中国版图，或者让琉球独立，实在不得已则要

求琉球南部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北部则由美国托管。这与之前张廷铮《日本

领土处理办法研究》中的建议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不同的是主张中日在琉球领土划界时琉

球北部应由美国来管理。琉球革命同志会长期以来对国民政府提供琉球情报和政策建言，

也使国民政府外交部必须考虑琉球革命同志会的相关态度和建议。

第四，国民政府对冷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使其倾向托管琉球。

二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形成全球“冷战”的

国际形势。在对日领土处分上，美国则对苏联可能介入琉球群岛主权问题极为警惕。1946

·111·黄俊凌: 战后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与琉球划界分岛问题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建议于对日和会时提出琉球群岛应归我国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特种档案，编号 30 /512. 1。
《琉球》，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一般档案，编号 615 /126。
《据省训练团案呈周宁联络站代电以电据第五次小组建议收回琉球群岛以固国防一案请察转示遵等情请查照由》，

“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019. 12 /001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陈送琉球革命同志会喜友名嗣正履历代察阅》，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特种档案，编号 18 /1. 39。
《喜友名嗣正致吴铁城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特种档案，编号 18 /1. 37。
《琉革巳字第 031 号》，“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019. 12 /001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年 12 月 7 日，在美国国务院区域事务司的一次谈话中，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杜勒斯

就明确表示: “如果苏联在对日和约谈判时，对琉球主权提出特殊要求的话，将是个非常

棘手的问题。因为苏联已经暗示可能会对琉球提出主权要求，虽然中国对琉球主权非常在

意”①。1947 年 4 月 16 日，顾维钧向外交部请示回应美国方面关于琉球领土处置问题时，

也提到自己向美方主张琉球“不可交由联合国共治，而引起苏联之掣肘，而深入太平洋西

部”，外交部也以“反对除由中美两国联合托管以外之任何其他办法，……并防止其他势

力侵入琉球”来做预案②。从当时国共内战的形势来看，国民党政权仇视中共以及苏联社

会主义势力自不待言，如何配合美国的反共战略以及争取美国援助打内战，是其重要考

虑。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琉球政策不免向美国靠拢，张廷铮也对此论断，“总之，关于

琉球之处置，我应采取积极态度，并应以与美方取一致行动，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倘苏

联表示欲担任托管，中美两国，应一致反对。惟苏联如坚决反对美国托管，则不但可能反

对我为托管国，甚至可能主张以琉球留与日本，此不可不防者。如苏联反对中美单独或共

同托管，则我可主张由联合国托管，以为退步”③。这份意见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许可，外

交部随即着手研究中美联合托管以及联合国托管的相关预案。从中判断，国民政府在琉球

问题上十分提防苏联的介入，琉球政策更加倾向于配合美国的主张，主张琉球“划界分

岛”可能造成苏联势力的介入，也是国民党当局所不乐见的问题，保持原有的托管策略较

为符合其当时对国际形势判断。

四、国民政府“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琉球政策及其失败

为了更好地研判琉球的情势，给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加大了对琉

球情报的收集。1947 年 7 月 31 日，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公署发来电文，汇报了有关琉球

革命同志会及其在琉球的活动情况，指出中国各地琉球革命同志会成员返回琉球后，“密

取合作，并以八重山为中心策动地点，会员约三千名，其对外工作连系悉赖便船互递信

件，现琉球六十万民众大多数均切盼早日归属中国”。电文还透露 1946 年 8 月台湾省警备

司令部召开琉侨座谈会，琉球代表曾表示“如中国能对琉球一视同仁，则琉人自愿归属中

国，绝无问题，目前最大症结，即中国政府对琉球尚无具体援助与指示办法，致无从积极

策动工作”。对此，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公署认为“该代表所称各节，语重心长，足供我对

日和约谈判之参考”。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高层和蒋介石本人自然受到相关情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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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948 年 6 月 15 日，在蒋介石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密电中，提到:

“据密报称琉球原属我国领土，现虽美军管治，人民均甚内向。拟请秘密运用琉球革命同

志会人员，秘密组织，掌握琉球政权。冀于将来和会时，琉民能以投票方式归我统治或由

琉球地方政府自动内向，以保持我在太平洋之锁匙等语。应如何秘密运用，希即核议为

盼”①。在 1948 年 7 月 25 日，喜友名嗣正在上书蒋介石的请愿书中提出: “琉球将来应该

重入中国怀抱，绝无疑义”，并进一步表明“我七十万琉胞为发扬民族正气，回归祖国，

愿作政府后盾，至于日本妄想再度奴役琉球，则誓死反对，若于友邦美国利害关系，祈请

钧座贤明措置，以外交折冲作合理之解决，则琉球幸甚! 祖国幸甚!”②正因为琉球革命同

志会对于琉球战略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主权归属中国的表态，使当时的国民党决策层在处理

琉球问题方面，更加坚定了“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战略决策。不过随着中国内战时局

的剧烈变迁，国民党当局的琉球策略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局面。1949 年，国民党政

权从中国大陆败退到台湾，琉球政策在国民党当局的对外政策中已不占重要位置。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美国成为琉球群岛的唯一管理当局。1971 年美、日签署归还冲

绳协定，美国将琉球群岛的所有管理权利交给日本，其中包括不属于琉球群岛的钓鱼岛。

国民党当局立足收复的琉球托管政策终究还是失败。

五、结 语

现今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与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1879 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后将其改置为冲绳县。1895 年 1 月，日本

窃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将其划归冲绳县管理。尽管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东

海的大陆架上，无论从水体环境还是从海底地质构造方面看，钓鱼岛列屿都是台湾诸岛与

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与琉球群岛的关系上则不具有这种整体性和毗连性。因

此，琉球与钓鱼岛之间原本就有清晰的海洋地理界线，而从中国明清古籍记载来看，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也不属琉球。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琉球领土主权问题时，面临琉球“划界分岛”和琉球托管

的策略选择，亦有机会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琉球的范围中划分出来，但最终国民政府

采取了“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琉球政策。从战略高度来看，国民政府的谋略是放弃“琉

球划界分岛”的局部利益，着眼未来琉球整体领土主权回归的长远考虑，可谓“抓大放

小”，在当时看来符合国民政府对国际形势以及琉球相关情报的判断，有其合理性。然

而，随着冷战国际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败退台湾，最终沦为美帝国主义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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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也彻底丧失了在琉球议题上的话语权，其琉球政策的战略目自

然无法达到。1971 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国民党当局也只能做徒劳的口头抗议而

已，再无力去争取琉球的划界问题，留下了一段历史遗憾。

A Study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Ｒyukyu Policy and
Delimitation of Ｒyu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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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ies issued document“SCAP-N-677”in order to separate other countries’territories

include Ｒyukyu occupied by Japan illegally from Japan after Second World War. The ＲOC government

planed to trust Ｒyukyu by China and American or by U. N at the first period after Second World Wa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Delegation to Japan of ＲOC recognized the delimitation of Ｒyukyu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en they were studying the policy toward Ｒyukyu. The ＲOC government once faced the

chance to choose policy to trust Ｒyukyu or recover the southern islands of Ｒyukyu in 1947，but it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n the Ｒyukyu issue to declare for trusteeship outside while pursuing the recovery

on the inside. The KMT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Lacking the necessary influence and power o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ＲOC government had to face the fact that it had lost the domination over

Ｒyukyu policy. Therefore，Japan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ol the Ｒyukyu Islands and Diaoyu Islands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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